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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报考资格条件
（一）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条件中的年龄应如何确定和计算？
答：年龄18周岁以上、28周岁以下指1997年6月22日至2008年6月22日（公告发布之日）期间出生，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放宽至31周岁以下指1995年6月22日以后出生。报考者年龄以有效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为准。
（二）留学回国人员能否报考？
答：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可以报考。但在资格复审时须提供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或其他有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属于国内院校与国外院校联合办学取得境外学历学位的，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联合办学学历学位评估意见书》或《联合办学学历学位认证书》原件及复印件。资格复审结束前无法提供的，取消招募资格。
（3） 退役士兵能否报考？
    答：以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身份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并退役1年内的，可视同当年应届毕业生对待。
（四）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其他国民教育形式的毕业生能否报考？
答：非全日制研究生可与全日制研究生同等对待，可以报考。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其他国民教育形式（自学考试、函授、成人教育、网络教育、夜大、电大等）毕业生、党校毕业生不可以报考。
（五）持第二学位（专业）、辅修学位（专业）证书者能否以第二学位（专业）、辅修学位（专业）报考？
答：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均可以报考。
（六）技工院校毕业生能否报考？
答：在符合专业等其他条件的前提下，技工院校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生、高级工班毕业生可报考。
（七）什么是宁夏籍生源？
答：宁夏籍生源是指报考者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含非全日制研究生）前的常住户籍所在地是宁夏。
（八）对报考者所学专业及职业证书有哪些要求？
答：报考支教项目人员要具有学前教育及以上教师资格证书；支医人员必须是医学类相关专业毕业。
（九）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中哪些人员符合加分条件，需提交哪些证明材料？
答：（1）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家庭——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家庭的毕业生须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和加分申请（含个人基本信息和加分类型）。
（2）残疾人——残疾人毕业生须提供本人残疾人证。
（3）低保家庭——低保家庭的毕业生须提供父母或本人在“我的宁夏”APP社会救助板块电子证照、领取低保金的银行账户流水、户口簿原件、复印件。
（4）零就业家庭——零就业家庭的毕业生须提供人社“一体化”系统中《宁夏回族自治区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反馈表》、户口簿原件、复印件。
（5）以上四项不得累计加分。
（十）因父母双亡、失踪而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生活如何提交附加加分证明材料？
答：（1）父母双亡需提交死亡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2）父母失踪需提交由法院宣告失踪、并公告的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3）提交的户口信息能够反映出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户主）关系。
（十一）报考者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材料怎么办？
答：凡在加分材料提交审核时间截止前未提交的，视为放弃享受加分政策，不予加分；凡在资格复审规定时间内未提交审核材料的，视为自动放弃招募资格，报考地人社部门将依次补录。
    二、关于报名
（十二）报考者如何报名？
答：本次招募采取网络报名，请报考者认真阅读《公告》及附件，具体报名流程请参看《公告》中第四部分内容。
（十三）对报名系统上传的报考者本人照片有什么要求？
答：报考者在报名系统上传的照片（用于制作准考证），必须是本人近六个月内的正面免冠彩色电子证件照。照片内容要真实，不得使用PS、美颜、滤镜等编辑软件处理，不得用照片翻拍，以免影响笔试时身份核验。对不符合要求的照片，资格初审单位将作退回处理。
（十四）网上报名后未通过资格初审，报名系统已关闭无法再报考怎么办？
答：凡在报名系统关闭之前正式提交报名信息的报考者，如符合报考岗位要求的资格条件，资格初审单位将审核通过并获取考试资格。
如报考者在临近报名截止时间提交报名信息，一旦不符合报考岗位要求的资格条件，资格初审单位作审核未通过处理，且报名系统已经关闭，报考者将失去本次报考机会。
因此，特别提醒报考者应当全面、客观地了解所报岗位资格条件，提前选择符合本人实际情况的岗位报考，尽量避免选择临近报名截止时间报名（可能出现网络拥堵影响报名）。另外，因报名时间较短，不对报名人数做阶段性公示。
（十五）报考者不如实填写报考信息和加分信息有哪些后果?
答：填写报考信息前，报考者必须认真阅读《公告》及其附件，确认《诚信承诺书》，并对填报信息及提交加分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凡提供虚假报考申请材料、加分信息的，一经查实，取消招募资格。
（十六）怎样查询网上初审结果？为什么必须打印报名登记表？
答：报考者网上提交报名申请一个工作日后登录报名网站查询是否通过资格初审。通过网上资格初审者必须打印报名登记表一式两份，此表为资格复审时必须提供的资料。
（十七）如果身份证遗失或失效，怎样处理方可参加考试？
答：正式有效的身份证是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招募考试中唯一合法的身份证明证件，报考者在参加考试前身份证遗失或失效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申请办理临时身份证，凭准考证和临时身份证参加考试。
三、关于笔试
（十八）笔试包括哪些内容？
答：笔试科目均为《公共基础知识》。特别提醒报考者本次考试没有指定的辅导教材，也不组织任何形式的考前培训班。
（十九）笔试成绩什么时间查询？
答：宁夏“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2026年全区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考试成绩及资格复审有关事项公告之后，考生须登录“宁夏人事考试中心”网进行成绩查询。
四、关于资格复审
（二十）资格复审时报考者需提供哪些材料？
答：体检前须对拟招募人员进行资格复审，报考者需提供相关资格证件和证明材料原件（包括岗位要求的身份证、户口簿、学历学位证书、相关职业资格证书等）及复印件各1份，并提交“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下载打印的本人学历查询结果。报名登记表一式两份。负责资格复审的部门（单位）重点审核拟进入体检人员是否具备报考资格条件，是否存在不得报考的情形。
负责资格复审的部门（单位）对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的考生提供的毕业证书，须通过教育部学信网在线查询验证；对非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的考生提供的毕业证书，须通过教育部门或相关部门、院校核实查证。
（二十一）如何确定是否取得复审资格？资格复审须注意什么？
答：报考者对照《招募公告》附件1《2026年自治区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岗位代码及资格初审机构咨询电话》中报考服务地服务项目的招募人数，依据本人考试成绩排名判定是否进入资格复审。也可向报考服务地审核部门联系确定是否进入资格复审，咨询电话详见附件1。
进入资格复审的考生，本人在规定时间内向报考服务地审核部门递交审核材料进行现场资格复审。
五、关于体检
（二十二）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对招募人员身体条件有哪些具体要求？
答：我区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人员体检标准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人社部发〔2016〕140号）、《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调整公务员录用体检有关项目检查标准的通知》（2025年11月11日印发）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十三）如果体检结果不合格，能否申请复检？
答：体检医疗机构和体检医师根据体检项目的特点，区别不同情况进行检查和复检。对心率、视力、听力、血压等项目达不到体检合格标准的，应当日复检；对边缘性心脏杂音、病理性心电图、病理性杂音、频发早搏（心电图证实）等项目达不到体检合格标准的，应当场复检。报考者对非当日、非当场复检的体检项目结果有疑问时，可以在接到体检结论通知之日起7日内，向体检实施机关提交复检申请，体检实施机关应按照规定程序尽快安排报考者复检。体检实施机关对体检结论有疑问的，在接到体检结论通知之日起7日内决定是否进行复检。复检只能进行1次，体检结果以复检结论为准。复检内容为对体检结论有影响的项目。复检前，体检实施机关应对复检项目严格保密。复检应另选体检医疗机构进行，复检医疗机构应当不低于原体检医疗机构级别。
（二十四）怀孕考生如何体检？
[bookmark: _GoBack]答：对于进入体检程序的怀孕考生，可以在体检时暂不进行妇科和X光等项目的检查，也不做出体检是否合格的结论。待考生孕期结束后进行妇科和X光等项目检查，完成体检，并做出体检是否合格的结论。体检不合格，不予招募；体检合格，与下年新招募人员同时公示，无异议后同时上岗（当年招募名额补录，怀孕考生占用次年招募名额）。
六、关于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考试纪律
（二十五）对于违纪违规考生如何处理？
答：自治区将持续加大违纪违规行为查处力度，严肃考风考纪，全力营造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报考者要树立诚信考试光荣、违纪舞弊可耻的理念。在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考试过程中，报考者有违纪违规行为的，根据《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人社部令第35号）相关权限予以处理。
七、关于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人员待遇
（二十六）“三支一扶”人员服务期间能享受哪些补贴？
[bookmark: 14][bookmark: 15]答：“三支一扶”人员服务期间工作生活补贴标准，按照服务地乡镇事业单位从高校毕业生中新聘用人员试用期满后工资收入水平发放，并按规定参加服务地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包括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失业、工伤和生育五项社会保险。给予新招募且在岗服务满6个月以上的“三支一扶”人员一次性安家费补贴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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